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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2-32001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

湘防办发〔2022〕6 号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权

基准》的通知

各市州人防办：

现将修订后的《湖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有效期五年，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湖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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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

新建民用建

筑不修建或

者少于规定

面积修建防

空地下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八

条：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

防空的地下室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

事人给予警告，并责

令限期修建，可以并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不建或少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经责令限期

改正后，在规定期限内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缴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免予罚款处

罚。

一般

少建防空地下室面积低于应建面积的 3%；或少缴

人防易地建设费低于应缴数额的 3%，经责令限期

改正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缴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应建未

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工程造价百分之五

的罚款，但罚款总额不超过 20000 元。

较重

少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占应建面积的 3%（含）以上，

且低于 10%；或少缴人防易地建设费占应缴数额的

3%（含）以上，且低于 10％的，经责令限期改正

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缴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应建未

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工程造价百分之五

的罚款，但罚款总额不超过 50000 元。

严重

少建防空地下室面积超过应建面积的 10%（含）以

上；或少缴人防易地建设费超过应缴数额的 10％

（含）以上，经责令限期改正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

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应建未

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工程造价百分之五

的罚款，但罚款总额不超过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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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2
侵占人民防

空工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一项：侵占人民

防空工程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对个人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

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

轻微
首次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

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15 日

不足 30 日内予以退还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1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1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30 日

不足 45 日内予以退还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严重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45

日拒不退还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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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3

不按照国家

规定的防护

标准和质量

标准修建人

民防空工程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二项：不按照国

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

空工程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对个人并

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

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

轻微

人民防空工程有 1 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可以改正，并在 15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人民防空工程有 1 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拒不改正或无法改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人民防空工程有 2 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拒不改正或无法改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人民防空工程有 3 处及以上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

标准和质量标准，拒不改正或无法改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5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4

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改

变人民防空

工程主体结

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改变人民

防空工程主体结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当事人给予警告，并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轻微
擅自改变 1处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经查证属实

后，在 15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擅自改变 1处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经查证属实

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擅自改变 2 处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或擅自改变

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30 日不足 45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擅自改变 3处及以上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或擅

自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经查证属实后，超

过 45 日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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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5

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拆

除人民防空

工程设备设

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设备设施，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当事人给予警告，并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轻微
首次拆除 1处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经查证属实

后，在 15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拆除 1处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经查证属实后，

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拆除 2处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拆除人民防空

工程设备设施，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30 日不足

45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拆除 3处及以上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拆除人

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45 日

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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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6

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采

用其他方法

危害人民防

空工程的安

全使用和效

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采用其他

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

程的安全使用和效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

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首次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使用

和效能的，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内改正违法行

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使用和效

能，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改正

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使用和效

能，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30 日不足 45 日内改正

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使用和效

能，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45 日仍未改正违法行为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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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7
拆除人民防

空工程后，

拒不补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四项：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后，拒不补

建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

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口头抗拒补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聚众抗拒补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持械抗拒补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4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4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拒不补建，且发生肢体冲突，造

成人身伤害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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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8

占用人民防

空通信专用

频率、使用

与防空警报

相同的音响

信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五项：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专用频率、

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对个人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

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

轻微

首次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

相同的音响信号状态未持续，经查证属实后，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损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内改正违法

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30 日仍未改正

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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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9
擅自拆除人

民 防 空 通

信、警报设

备设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五项：擅自拆除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

设备设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对个人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

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

轻微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经查证属

实后，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经查证属

实后，在 15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恢复

原状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经查证属

实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消

除影响、恢复原状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经查证属

实后，超过 30 日仍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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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0

阻挠安装人

民 防 空 通

信、警报设

施，拒不改

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六项：阻挠安装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

设施，拒不改正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当事人给予警告，并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轻微

口头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聚众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持械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4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4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且

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人身伤害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12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1

向人民防空

工程内排入

废水、废气

或者倾倒废

弃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四十九

条第七项：向人民防

空工程内排入废水、

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

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首次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

弃物，未影响人防工程的管理、维护及正常使用，

经查证属实后，主动改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消除影响，排除妨害，且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

物，影响人防工程的管理、维护及正常使用，经查

证属实后，在 30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

施消除影响，排除妨害，且复检达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较重

向人防工程的排风竖井、其他孔口内排入废水、废

气或者倾倒废弃物，影响人防工程的管理、维护及

正常使用，经查证属实后，在 30 日以上 60 日以内

改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影响，排除妨害，

且复检达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3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向人防工程的排风竖井、其他孔口内排入废水、废

气或者倾倒废弃物，影响人防工程的管理、维护及

正常使用，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60 日仍未采取补

救措施排除妨害、消除影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

5000 元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13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2

勘察、设计、

施 工 图 审

查、施工、

监理单位未

按照人防工

程战术、技

术标准进行

勘察、设计、

施 工 图 审

查、施工、

监理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一

项：勘察、设计、施

工图审查、施工、监

理单位未按照人防工

程战术、技术标准进

行勘察、设计、施工

图审查、施工、监理

的。由人防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轻微

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未按照

人防工程战术、技术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图

审查、施工、监理。自查证属实之日起 15 日内，

经过整改达到人防工程战术、技术标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0000

元罚款。

一般

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未按照

人防工程战术、技术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图

审查、施工、监理。自查证属实之日起，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经过整改达到人防工程战术、技

术标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00

元罚款。

较重

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未按照

人防工程战术、技术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图

审查、施工、监理。自查证属实之日起，在超过

30 日不足 45 日内经过整改达到人防工程战术、技

术标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80000

元罚款。

严重

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未按照

人防工程战术、技术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图

审查、施工、监理。自查证属实之日起，超过 45

日以上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未达到人防工程战

术、技术标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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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3

建设单位未

按照规定将

人防工程初

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文

件提交相关

部门审查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二

项：建设单位未按照

规定将人防工程初步

设计、施工图设计文

件提交相关部门审查

的。由人防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轻微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文件提交相关部门审查。自应当提交审查期限

届满之日起 7日内补充提交审查资料，且尚未动工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

一般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文件提交相关部门审查。自应当提交审查期限

届满之日起，在超过 7 日不足 15 日内提交审查资

料的，且尚未动工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0000

元罚款。

较重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文件提交相关部门审查。自应当提交审查期限

届满之日起，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提交审查资

料，且工程项目已取得施工进展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00

元罚款。

严重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文件提交相关部门审查。自应当提交审查期限

届满之日起，超过 30 日未提交审查，且工程项目

已取得施工进展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00

元罚款。



15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4 建设单位未

按照规定申

请办理人防

工程质量监

督手续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三

项：建设单位未按照

规定申请办理人防工

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由人防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申请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经查证属实后，在 7日内进行补办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

一般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申请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内进

行补办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0000

元罚款。

较重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申请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30 日不足 45 日内进

行补办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00

元罚款。

严重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申请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45 日未进行补办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00

元罚款。



16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5

建设单位未

经人防主管

部门质量认

可将人防工

程交付使用

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四

项：建设单位未经人

防主管部门质量认可

将人防工程交付使用

的。由人防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轻微

建设单位首次未经人防主管部门质量认可将人防

工程交付使用，且不超过 7日，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内补办质量认可手续，能够符合质量认可标

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

一般

建设单位未经人防主管部门质量认可将人防工程

交付使用，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30 日

内补办质量认可手续，能够符合质量认可标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0000

元罚款。

较重

建设单位未经人防主管部门质量认可将人防工程

交付使用，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30 日不足 45 日

内补办质量认可手续，能够符合质量认可标准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00

元罚款。

严重

建设单位未经人防主管部门质量认可将人防工程

交付使用，经查证属实后，超过 45 日仍未补办质

量认可手续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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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6
建设单位未

按照规定将

人防工程有

关资料提交

人防主管部

门备案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五

项：建设单位未按照

规定将人防工程有关

资料提交人防主管部

门备案的。由人防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轻微

建设单位首次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有关资料提

交人防主管部门备案，且不超过 7日，经查证属实

后，自应当备案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补办备案手续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

一般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有关资料提交人

防主管部门备案，经查证属实后，自应当备案届满

之日起，在超过15日不足30日内补办备案手续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0000

元罚款。

较重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有关资料提交人

防主管部门备案，经查证属实后，自应当备案届满

之日起，在超过30日不足45日内补办备案手续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00

元罚款。

严重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人防工程有关资料提交人

防主管部门备案，经查证属实后，自应当备案届满

之日起，超过 45 日补办备案手续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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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7

人民防空专

用设备生产

安装企业未

按照人防设

备产品国家

标准和技术

规范进行生

产安装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六

项：人民防空专用设

备生产安装企业未按

照人防设备产品国家

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

生产安装的。由人防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轻微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企业首次且只有 1 种

设备未按照人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进

行生产安装，经查证属实后，在 7日内整改达到人

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

一般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企业 1 种设备未按照

人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生产安装，

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内整改达到人防设备产品

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0000

元罚款。

较重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企业 2 种设备未按照

人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生产安装，

经查证属实后，在超过 15 日不足 45 日内整改达到

人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00

元罚款。

严重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企业 2 种以上设备未

按照人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生产

安装；或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企业未按照人

防设备产品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生产安装，经

查证属实后，未在 45 日内整改达到人防设备产品

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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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8 无故中断人

民防空通信

信号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通

信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一项：无故中

断人民防空通信信号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首次过失中断人民防空通信信号，且收到告知后立

即恢复，未造成损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无故中断人民防空通信信号，收到告知后仍未恢

复，造成损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
无故中断人民防空通信信号，多次收到告知后仍屡

教不改，造成损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19
擅自移交、

迁移防空警

报设施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通

信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项：擅自移

交、迁移防空警报设

施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擅自移交、迁移防空警报设施，经查证属实后，立

即恢复原状、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不予罚款处

罚；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擅自移交、迁移防空警报设施，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内能够恢复原状、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擅自移交、迁移防空警报设施，经查证属实后，在

15 日内未能恢复原状、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20 擅自重装防

空警报设施

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通

信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项：擅自重

装防空警报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 1000 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损失；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轻微
首次擅自重装防空警报设施，未影响设施防空效能

的。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行政处罚；造成损

失的，依法追偿。

一般

擅自重装防空警报设施，影响设施防空效能，经查

证属实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影响，恢复原状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擅自重装防空警报设施，严重影响设施防空效能

的，经查证属实后，未能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影响，

恢复原状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21
阻挠鸣放防

空警报信号

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通

信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三项：阻挠鸣

放防空警报信号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 1000 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损失；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轻微
首次阻挠鸣放防空警报信号，经示明后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未造成损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阻挠鸣放防空警报信号，经示明后改正违法行为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阻挠鸣放防空警报信号，经示明后拒不改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3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基准

22
不按规定鸣

放防空警报

信号的

《湖南省人民防空通

信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三项：不按规

定鸣放防空警报信号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首次不按规定鸣放防空警报信号，经示明后立即改

正，未造成损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不按规定鸣放防空警报信号，经示明后立即改正，

但造成损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

严重
不按规定鸣放防空警报信号，经示明后拒不改正，

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